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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pectable 
中國銀行(香港)   

葛海蛟董事長 
Dear Sir,  

中國銀行(香港)有限公司

香港花園道一號
Tel：2826 6888  Fax: 3406-2326

本人林哲民, HKID D188015(3) 或貴司 012-574-1-0213171帳號當事人, 也為本人兒子林恒傑
在貴司 012-681-1-0168369帳號的授權當事人。 
從新聞可見，閣下已於 4月接替劉連舸為董事長, 就因本案事件，因此今要去信！ 

就有關始於3年前貴中銀並没有獲取本人授權就造假本人於2019.4.02日有前往貴中銀一分
行开立本票支付 HK$68,997.00給稅務局之丑事，也在 ycec.sg/HK/ird.htm主頁中清楚可見!  
更無奈的是本於 2023. 3.17日才收閱貴中銀寫於 2023.3.10日寄出再詐稱本又有 HK$51.093.- 

金額本票支付給稅務局可見, 就算貴中銀有收到稅務局通知書中並副有區域法院判令，但貴中

銀也要根據《銀行業條例》Cap.155 r.(2) 要另向原訟法庭提出申請另有判令才可在本人戶口扣
銭支付給稅務局, 是否？  

但事實顯然全無，因此貴中銀就又造假本有前往貴一分行开立本票，本人也要於 2023.3.18
日再去信也在 www.ycec.sg/HK/230318.pdf 可見,就因如上貴中銀造假證據確鑿無疑回覆不了，貴
劉連舸前董事長面孔全失色也要於第 2天的 2023.3.19日遞交辭職書必也由此而来吧？  

也就因如上的事态已超嚴重, 貴葛海蛟董事長也該立即回覆本於 2023.3.18日再去信，如
回覆不了也該立即退還包括 3年前就已造假本有 HKD $68,997.-本票及今又再造假的 HK$51.093.-
本票同樣支付给稅務局, 也均要馬上退回及賠償最少 10萬港幣以上! 是否？  且本也在

信中吿知，就因貴中銀也於 2023.3.10日將本帳户全部清仓，就因本現已回港分文全無要當街
乞討也因經濟及精疲力竭損害更大非上高院起訴不可賠償最少更要 100萬港幣以上!  

更特别是要請見附件貴中銀寫於 2023.3.13日的《退回自動轉賬通知書》支付給香港寬頻
的$194.-, 且寫於 2023.3.17日, 還要向本人帳户收取詐稱為未收的$149.15手續費！  
但從本如上於 2023.3.18日的去信就已指出貴中銀也於 2023.3.10日就将本帳户全清零，那又

何来可於 2023.3.13日詐稱已自動轉賬給香港寬頻的$194.-？ 也就因本於 2023.3.19日领取
$1,500.-現金後還有$350.-余額，就志在可自動轉賬每月$97.-給香港寬頻! 也即為何貴中銀還可
再造假沒轉帳？且更可再詐稱已退回要收取$150.-手續費？  

且根據 Cap 155《銀行業條例》O.12(4) 指明『任何接受存款公司或有限制牌照銀行，不得
以儲蓄帳戶收取款項。』，特别是貴中銀的《服務條款》並無限制自動轉賬的数目及可收取手

續費的規定！ 且所有在港銀行均也如此已成銀行常規，是否？  

就因本現已回港, 也請要立即回信且在先傳真到 3007-8352，再由 6147-7033可直言不諱！ 
本信包括附件 2頁,稍後可在 www.ycec.net/HK/230411.pdf 或轉 ycec.sg均可下載詳閱！ 
謹此，本信也該副件金管局長、稅務局長及律政司刑檢辦專員務必要依法規處理！ 

2023年 4月 1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D188015(3)            

金管局長 Tel: 2878 8196  2878 1378 Fax:2878-8197 2509-3990          林哲民  
稅務局長 Tel: 2594 500 Fax：2127-4694 
律政司刑檢辦 Tel: 2867-2300 3902-8048  Fax: 39028347 
有錯字現重傳，以此為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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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錯字現重傳，以此為準: 
Email Fax no Record Date Duration Page 
lzm@ycec.sg 34062326 4/11/2023 5:59:35 PM 1:53 2 
lzm@ycec.sg 25093990 4/11/2023 6:01:35 PM 2:16 2 
lzm@ycec.sg 21274694 4/11/2023 6:04:05 PM 1:55 2 
lzm@ycec.sg 28788197 4/11/2023 6:05:35 PM 1:56 2 
lzm@ycec.sg 39028347 4/11/2023 6:27:08 PM 2:36 2 
lzm@ycec.sg 39028347 4/11/2023 6:31:08 PM 2:37 2 

 


